
臺北市各級學校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年 7 月 21 日北市教特字第 10040242200 號函頒 

101 年 7 月 13 日北市教特字第 10139645400 號函頒 

103 年 8 月 25 日北市教特字第 10339140500 號函頒 

一、目的： 

增進教職員工、家長、學生對特殊教育學生的瞭解、尊重及關懷並

建立特殊教育學生之自信與勇氣。  

二、時間：每年 9 月至次年 6 月 

三、組織與執掌：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執行特殊教育宣導工作。 

四、活動內容： 

（一） 身心障礙體驗活動。 

（二） 特殊教育藝文宣導活動。 

（三） 特殊教育書籍閱讀、影片欣賞及劇場表演等。 

（四） 特殊教育機構參觀或服務學習。 

（五） 親、師、生互動交流活動。 

（六） 特殊教育相關議題專題演講。 

（七） 轉銜相關活動。 

（八） 特殊教育教學觀摩研討會。 

（九） 一般教師、家長、學生特教知能研習活動。 

（十） 其他創意活動。 

五、獎勵： 

（一） 辦理靜態展示及活動或研習未滿 16 小時皆不予敘獎。 

（二） 辦理 16 小時以上至 36 小時之活動或研習，敘嘉獎兩次 1 人、乙

次 3 人。 

（三） 辦理 36 小時以上至 60 小時之活動或研習，敘嘉獎兩次 2 人、乙

次 6 人。 

（四） 辦理 60 小時以上之活動或研習，敘嘉獎兩次 3 人、乙次 10 人。    

六、經費來源：由各校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七、各校應將辦理活動成果彙整，列入特教評鑑資料。 


